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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現場執行法 

 向大會「發」出投訴 

 

 向海關「發」出舉報 

 

 「發」警告信 

 

 



2. 展會後執行法 

 滴水不漏法 

 

 追殺客戶法 

 

 殺猴儆雞法 

 



3. 明年展會前執行法 

 嚴正聲明法 

 

 唱通街法 

 

 下放法 



4. 企業態度 

 主動形態度 

 

 被動形態度 

 

 不動形態度 

 



5. 侵權者 

 處女形 

 

 散單形 

 

 大客形 

 



6. 產品 

 「外」形 

 

 「發明」形 

 

 「品牌」形 


